Bucer  或 Butzer, Martin 布塞珥（1491～1551） 斯特拉斯堡（Strasburg）的改教家，也是改革宗（Reformed
{\LinkToBook:TopicID=998,Name=Reformed Theology 改革宗神學}）傳統的主要發起人。生長於亞耳沙斯（Alsace）之瑟累斯德（Selestat），後來參加道明會（Dominicans{\LinkToBook:TopicID=375,Name=Dominic and the Dominicans 道明與道明會}, 1506）。但亞耳沙斯地的人文主義（Hum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591,Name=Humanism}）使他深受伊拉斯姆（Erasmus{\LinkToBook:TopicID=411,Name=Erasmus, Desiderius}）的吸引；後來對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在海德堡與教廷的爭辯（1518），更大表折服，後來離開了修道院，在1522年結婚，羅馬教會開除他的教籍；他便逃到斯特拉斯堡（1523），立刻成為當地的改教領袖。
　　布塞珥曾參與更正教的聖餐（Eucha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423,Name=Eucharist}）爭辯。他支持慈運理（Zwingli{\LinkToBook:TopicID=1260,Name=Zwingli, Ulrich}）及埃科蘭巴狄（J. Oecolampadius{\LinkToBook:TopicID=866,Name=Oecolampadius, John}）對聖餐的看法，從大約1528年起，便嘗試草擬一個中庸之道，企圖挽回路德與慈運理的分歧，他一直認為二人只是選用的詞句不同，實質的教義是沒有分別的。開始的時候，斯特拉斯堡並不接受奧斯堡信條（1530），但為了更正教內部和諧的緣故，便接受了「四城信條」（參信條，Confessions of Faith{\LinkToBook:TopicID=305,Name=Confessions of Faith}）。後來布塞珥和墨蘭頓（Melanchthon{\LinkToBook:TopicID=779,Name=Melanchthon, Philip}）在聖餐上終於達成協議，反映在威丁堡協和書（Wittenberg Concord, 1536）上。布塞珥一直不大接受路德的某些看法，認為就算不配的信徒（卻非不信者），也可以透過聖餐而分享基督真實的同在。不是人人都欣賞布塞珥為了教會合一而顯出的高度協調技巧，他約在1540年與墨蘭頓合作，謀求與德國天主教會在教義上的一致，也有人不贊同；1541年，他們終於在因信稱義上達致暫時的協議。在這一連串的工作上，布塞珥在教會合一的努力是巨大的。
　　布塞珥的神學優點是在教會學上。他比路德更深信社群生活必須要有秩序，惟有這樣，這社群才能按聖經的模式更新，並能在聖靈裡彼此相愛和服事。按他的看法，政府人員在宗教改革事工占重要的位置；他更強調教會的紀律（Discipline{\LinkToBook:TopicID=365,Name=Discipline}），這可以反映出，他是順應斯特拉斯堡為數不少的極端改教家的要求（參極端改教運動，Reformation, Radical{\LinkToBook:TopicID=995,Name=Reformation, Radical}）。在此及其他有關的問題（如︰牧職的四個等次、崇拜儀節、會眾唱詩及教育）上，加爾文（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）在斯特拉斯堡期間（1538～41），實在學了不少，而布塞珥對改教的遠象，亦透過加爾文而在日內瓦得以落實，因為當時斯特拉斯堡不大容許布塞珥推行改革。
　　布塞珥對屬靈更新極為重視，到一地步甚至認為有兩重稱義（Jus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70,Name=Justification}）【編按︰所謂兩重稱義，即第一層次是基督赦免罪惡，是基督獨力完成的，人不能幫什麼忙。第二層次是引起爭議的所在，他認為只有當人實行愛心，才真算是基督徒，他稱之為 justificatio lagis。這個思想對後來衛斯理（J. Wesley{\LinkToBook:TopicID=1228,Name=Wesley, John}）的成聖論，及清教徒（Puritan{\LinkToBook:TopicID=973,Name=Puritan Theology}）要求信徒有可見之行為證明其新生命，有頗大的關聯】。他認為真實的信仰，永遠在愛上都是活躍的（加五6）。在自由意志（Will{\LinkToBook:TopicID=1234,Name=Will}）上，他比路德和加爾文的看法更積極，認為未得救的人也同樣具有自由意志。
　　布塞珥的晚年（1548～51）是在放逐中度過，主要在劍橋擔任國王設立的教授講席。在那段日子，他對《公禱書》（Book of Common Prayer, 1552）發揮一定程度的影響力；此外對英國改教家（Reformers, English{\LinkToBook:TopicID=999,Name=Reformers, English}），如布雷德福（John Bradford，約1510～\cs655）、伯駕（Matthew Parker, 1504～75）及惠特吉夫（John Whitgift，約1530～1604）等人的影響，也不可低估。他為英國當代君主愛德華六世（Edward VI）擬就一個出色的藍圖，把英國變成一個基督教的國家，此即為《基督的國度》（The Kingdom of Christ）。除此之外，布塞珥還是當時最能幹的解經家，為英國釋經傳統立下佳美的榜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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